
证券代码：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9-05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调整公司产业结构，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福康华”）与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南浔旅

游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湖州南浔康辉

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南浔康辉旅游开发公司”）的 49%股权作

价 14,148,430.95 元转让给浙江南浔旅游公司，交易所涉资金为浙江南浔旅游公

司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交易在总经理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758084703G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湖州市南浔镇适园路徐家弄 

5、法定代表人：朱旭梅  

6、注册资本：45,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03 年 12 月 24 日  

8、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000 77.78%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0000 22.22% 



9、经营范围：旅游实业投资，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旅游商

品开发、销售，组织举办与旅游相关贸易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物业管理，

房屋出租，停车服务，会务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污水管网建设，酒店管理。   

10、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资产总额 6,266,778,335.69 元，负债总额 5,005,780,344.28 元，所有者权益

1,260,997,991.41 元，营业收入为 85,688,677.37 元，净利润-17,634,616.87 元。 

11、浙江南浔旅游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通过登录信用中国网站、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浙江南浔旅游公司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州南浔康辉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307636492Y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路 18 号 306-308 室  

5、法定代表人：慎雄伟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09 日  

8、经营范围：旅游实业投资；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停车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污水管网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75,301.13 8,978,960.58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8,975,301.13 8,978,960.58 

应收账款总额 30,000.00 30,000.00 

项目 2018 年度（未经审计） 2019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8,880.09 5,547.46 

净利润 18,880.09 3,65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44,195.87 8,948,520.30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



未发现湖州南浔康辉旅游开发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图 

 

11、其他事项说明 

湖州南浔康辉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另一小股东湖州南浔古镇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情形。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的情

形，也不存在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标的与价款 

甲方向乙方转让持有的湖州南浔康辉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全部 49%的股

权，计人民币 4900 万元的股权（实缴出资人民币 490 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14,148,430.95 元。 

（二）保证 

甲方承诺，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

证对其所持有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并不存在任何

第三方追索等情况。乙方承诺，原由甲方签署认可的湖州南浔康辉古镇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章程，乙方保证按原章程（要求修改的部分除外）的规定承接甲方在湖

州南浔康辉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三）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按第一条所规定的款项支付价款，具体支付方式与期



限如下：乙方应于甲乙双方办理完结股权变更登记的当日将上述全部股权转让价

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四） 股权交接责任 

甲乙两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股权转让交接工作，并及时办理工商等变更登

记手续。甲乙双方确认，公司登记机关合法有效的办理完结股权变更登记之日，

为股权交接完成之日。股权交接变更手续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开始办

理。交接期间，甲方有责任将转让的股权最终完整地移交乙方，否则应承担经济、

法律责任。 

（五）股权转让的违约责任 

乙方如未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部分总价款

0.5‰的比例支付违约金。甲方如未能按期移交所转让的股权，每逾期一天，应

按逾期未移交股权价款 0.5‰的比例支付违约金。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产生同业竞争，本次股权出售事

项未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事项。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主

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情况，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产

业结构，增加公司现金流入，增强公司支付及抗风险能力。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经

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经初步测算，本次转让湖州南浔康辉旅游开发公司的 49%

股权预计对公司损益影响约为 660 万元左右（最终数据以交易完成后实际数据为

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福康华将不再持有湖州南浔康辉

旅游开发公司的股权。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